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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盐池县监委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由县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主要职责是监察、调查、处置、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盐池县纪委监委是县委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共同设立内设机构，现设有8个内设机构：办公室、宣教室（政策法规研究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一纪检监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另外还设置四个县纪委、监委派出纪检监察组。
盐池县纪委监委属一级预算拨款单位，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核定编制55名(包含县委巡察办)，其中：行政编制54人，机关后勤编制1人。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866.5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866.50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66.5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支出预算866.50万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67.3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9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1.7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8.48万元。

二、关于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12.5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812.5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比2020年执行数（决算数）增加63.18万元，增长8.43%。

人员经费670.4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156.32万元、津贴补贴205.88万元、奖金116.63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07.66万元、伙食补助费0.00万元、绩效工资0.00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5.53万元、离休费16.65万元、退休费10.13万元、抚恤金0.00万元、生活补助0.59万元、医疗费2.59万元、助学金0.00万元、奖励金0.00万元、住房公积金38.51万元、提租补贴0.00万元、购房补贴0.00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00万元；

公用经费142.0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20.00万元、印刷费10.00万元、咨询费0.00万元、手续费0.00万元、水费0.00万元、电费0.00万元、邮电费4.00万元、取暖费0.00万元、物业管理费0.00万元、差旅费20.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维修（护）费12.00万元、租赁费0.00万元、会议费1.00万元、培训费4.00万元、公务接待费1.00万元、专用材料费0.00万元、劳务费5.00万元、委托业务费0.00万元、工会经费0.00万元、福利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00万元、其他交通费31.7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5.29、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0.00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54.0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54.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类）纪检监察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1年预算54.00万元，比2020年执行数（决算数）增加10.00万元，增长22.73%。主要用于县廉政教育基地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15.00万元，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24.00万元，执纪监督检查费15.00万元。

三、关于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3.0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22.00万元，公务接待费1.00万元。

202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比2020年增加1.7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本单位未发生相关费用；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本单位未发生相关费用；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1.00万元，主要原因各项工作任务逐年增加；公务接待费增加0.70万元，主要原因各项监督检查任务逐年增加。

四、关于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情况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五、关于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收入总预算866.5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866.5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支出总预算866.50万元，其中：本年支出866.50万元，年末结转结余866.50万元。

本年收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收入866.50万元，占100%；事业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0.00 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经营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债务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投资预算收益0.00万元，占0%；其他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

本年支出包括：行政支出866.50万元，占100%；事业支出0.00万元，占0%；经营支出0.00万元，占0%；上缴上级支出0.0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00万元，占0%；投资支出0.00万元，占0%；债务还本支出0.00万元，占0%；其他支出0.00万元，占0%。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年，盐池县监察委员会本级及所属0个行政单位和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42.01     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12.69万元，增长9.81%。主要原因是：2021年人员增加，对应的各项费用也同时增加，同时各项工作任务也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盐池县监察委员会政府采购预算0.0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项目预算0.0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盐池县监察委员会占用使用国有资产总体情况为房屋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 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车辆5辆，价值 112.43万元；办公家具价值24.21万元；其他资产价值194.53万元。国有资产分布情况为：
本级部门房屋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车辆5辆，价值112.43万元；办公家具价值 24.21万元；其他资产价值194.53万元。

所属单位房屋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车辆0辆，价值0.00万元；办公家具价值   0.00万元；其他资产价值0.00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1年盐池县监察委员会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项目1：县廉政教育基地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

年度总体目标：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廉政教育基地人员工资以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保障廉政教育基地和廉政网站的正常运行。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1）廉政教育基地讲解人员2名；

（2）维护网站数量1个。

2、质量指标：（1）讲解人员工作完成率100%。

             （2）保障纪检监察网站全年正常运行。

3、时效指标：2021年完成。

4、成本指标：讲解人员工资8.00万元、廉政教育基地和纪检监察网站维护费7.00万元。

效益指标：教育基地和廉政网站正常运行，保障廉政教育工作正常开展；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意识。

满意度指标：受教育党员干部满意度达到90%；群众对廉政网站满意度达到90%。

2：县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
年度总体目标：通过实施县委巡查工作，发挥巡察政治作用，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挺纪在前，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计划巡察次数≥3轮。

2、质量指标：县委巡察工作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2021年完成。

4、成本指标：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15.00万元、巡察办日常运转经费9.00万元。

效益指标：被巡察单位内部管控机制不断完善；保障巡察工作常开展，确保巡察工作效力。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达到95%。

3：执纪监督检查费
年度总体目标：通过执纪监督检查工作的执行，切实有效的履行执纪审查调查职责以及保证执纪审查调查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维护我县政治生态环境和谐稳定。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初核案件个数≥90件；立案案件个数≥20件；监督检查次数≥5次。

2、质量指标：执纪监督检查工作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2021年完成。

4、成本指标：执纪监督检查费15.00万元。

效益指标：保证执纪监督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切实履行执纪履行调查职责；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达到95%。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盐池县监察委员会2021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一、本年收入：单位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
二、财政拨款收入：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基本支出：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四、项目支出：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五、“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三项费用合计。
